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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市人社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试行)》

工伤治疗按医保有关标准执行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冯刚

该《意见》规定，用人单
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时
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不能
按时足额缴纳的，视为欠缴
工伤保险费。征缴部门根据
工伤保险欠费台帐，生成《社
会保险费还欠通知单》，通知
用人单位偿还欠费。

用人单位申报缴费后新
招录的职工，应及时申报《参
加社会保险人员登记变动
申报名册》。登记部门根据

其填报的相关资料，为其办
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用人
单位当月参保(含增员)当月
发生工伤事故的，以工伤保
险费征收部门款项到帐时
间确认参保人员是否具备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资格。

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
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其登
记注册时间早于《社会保险
法》施行时间的，应全员足
额补缴工伤保险费并加收

滞纳金；用人单位登记注册
时间在《社会保险法》施行
时间之后的，应从登记注册
之日起全员足额补缴工伤保
险费并加收滞纳金。

该《意见》规定，对达不
到法定用工年龄(特殊专业人
员除外)、已退休并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或男性满60周
岁、女性满50周岁(管理岗位
满55周岁)的，不得办理工伤
保险参保手续。

工伤职工 治 疗 工 伤 的
诊 疗 项 目 目 录 、住 院 服 务
标 准 按 聊 城 市 医 疗 保 险
的 有 关 规 定 执 行 ，其 中 工
伤 保 险 住 院 床 位 费 暂 按
二 级 医 院 每 天 2 0 元 、三 级
医 院 每 天 3 0 元 的 标 准 执
行 。超 过 目 录 规 定 范 围 及
标 准 的 ，工 伤 保 险基金不
予支付。工伤职工停工留薪
期满后继续治疗期限、康复

时限由协议定点医疗机构提
出意见，报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批准。

参保单位未依法按时足
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所有
工伤保险待遇由参保单位
支付(经批准履行还欠协议
的除外 )，补缴应当缴纳的
工伤保险费后，由工伤保险
基金和参保单位依照《工伤
保险条例》等有关规定支付

新发生的费用。“新发生费
用”包括参保单位在补缴欠
费后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
工伤医疗费、康复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转外地就医交
通食宿费和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辅
助器具费用等。基金支付“新
发生费用”的时间应从工伤
保险费款项到帐之日起计
算。

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
位已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
但解除劳动合同时单位欠费
的，工伤保险基金不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一
至 四 级 的 ，可 不 再 缴 纳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费 。在 国 家 尚
未 出 台 新 的 政 策 前 ，一 至
四级工伤职工到达退休年

龄时不具备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资格的，到达退休年
龄后继续发放伤残津贴，并
按照国家调整伤残津贴的有
关规定调整待遇。

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
的工伤职工在享受伤残津
贴 期 间 死 亡 的 ，供 养 亲 属
抚恤金按照工伤职工死亡
时本人伤残津贴作为计发

基 数 ，按 照《 工 伤 保 险 条
例 》规 定 的 比 例 计 发 供 养
亲 属 抚 恤 金 。若 工 伤 职 工
死亡时本人伤残津贴低于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
资 6 0 % 的 ，可 以 上 年 度 全
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 0 %
作为计发基数，按照《工伤
保 险 条 例 》规 定 的 比 例 计
发供养亲属抚恤金。

市人社局近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试行)》。该《意见》涉及到
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切实规范参保管理，工伤职工相关待遇的处理，关于工伤职工停
工留薪期的确认，停工留薪期护理人数、护理期限和护理人员费用的确认等内容。

工伤停工留薪期

一般不超 12 个月
根据《意见》规定，

对于多部位或多组织
器官受到伤害的，以对
应的各停工留薪期中
最长的期限作为该工
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
满，伤情尚未稳定或未
痊愈，不能恢复工作仍
需治疗的，应在期满前
5个工作日内提出延长
停工留薪期的书面申
请，并提交协议医疗机
构出具的休假证明。用
人单位同意后，可以延
长停工留薪期。

停工留薪期一般
不超过 12 个月，伤情严
重或者情况特殊的，经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确认后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用人单位要及时
将同意延长停工留薪期
材料报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应加强对工伤职工的医
疗管理，将延长停工留
薪期材料作为审核医疗
费用的依据，并在整理
工伤保险业务档案时归
档留存。

停工留薪期护理费用

由用人单位负担

对于停工留薪期
护理人数、护理期限和
护理人员费用的确认，
该《意见》规定，工伤职
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
护理的，其护理人数和
护理期间根据工伤职
工住院病历长期医嘱
上记载的护理等级确
定：工伤职工住院病历
长期医嘱上载明“特级
护理”的，护理人数按2

人确定；长期医嘱上载
明“一级护理”的，护理
人数按1人确定；长期
医嘱上载明“二级护

理”或“三级护理”的，
以及医疗机构未出具
有关护理情况证明的，
不确定护理人数和护
理期间。

工伤职工应当提
供本人住院病历长期
医嘱复印件、并加盖医
疗机构印章，作为工伤
待遇争议处理案件的
凭证。护理人员费用则
按照工伤职工在停工
留薪期需要护理的费
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记者 刘云菲 通
讯员 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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